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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法规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促进专业农场发展条例

2013-06-18 11:17:27

（2012年12月24日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  2013年5月30日吉林省第十二届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批准   2013年6月18日公布施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发展专业农场，促进土地流转，维护农民和专业农场合法权益，加快城镇化进程，根据有关法律法

规，结合自治州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专业农场，是指在农村家庭承包经营基础上，从事农村土地规模经营的农业生产经济组

织。 

第三条  在自治州行政区域内从事专业农场生产经营和管理服务的单位和个人应当遵守本条例。

第四条  自治州发展专业农场坚持农民自愿、市场运作、政府扶持的原则。

自治州鼓励和允许州内外各类投资者创办专业农场。

自治州鼓励和支持创办专业农场发展农业、畜牧业、特产业、林果业、渔业以及农产品加工业等多种经营。

第五条  自治州人民政府农业主管部门负责本条例的组织实施。

县（市）人民政府农业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促进专业农场发展工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发改、财政、税务、工商、国土、水利、科技、畜牧、质监、人社、公安、教育、卫生、环保、

民政、住建、交通、林业等部门和金融机构按照各自的职责，做好发展专业农场的扶持工作。

第二章  设立申报

第六条  专业农场设立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依法签订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合同，且土地流转时间十年以上，但流转期限不得超过承包期的剩余期限；

（二）水稻、蔬菜和经济作物经营面积三十公顷以上，旱田粮食作物经营面积五十公顷以上，土地经营相对集中连

片。

第七条  申请设立专业农场应当提供下列文件：

（一）申请人身份证明；

（二）认定申请及审批意见表；

（三）土地承包合同或者经鉴证后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合同；

（四）成员出资清单；

（五）章程或者生产计划；

（六）其他需要出具的证明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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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条  县（市）农业主管部门对符合专业农场设立条件的，应当于十个工作日内出具专业农场认定书；当事人

持专业农场认定书到县（市）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注册登记。

第三章  土地流转

第九条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坚持依法、平等、协商、自愿、有偿的原则。

第十条  自治州鼓励农民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

农民出租、转包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其原土地承包关系不变。

农民转让土地承包经营权后，转让期内土地依法征收的，其补偿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

专业农场通过种植结构调整和采用新技术等实现超额利润两倍以上的，双方可协商增加流转土地利益补偿。

第十一条  利用流转土地创办专业农场，应当依法签订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合同。

第十二条  鼓励发展多种形式的土地流转中介组织，建立完善土地流转服务平台，规范土地流转。

第四章  扶持发展

第十三条  自治州应当在资金、政策、科技、金融、环保等方面对专业农场的建设和发展给予支持。

政策性支农资金应当优先扶持专业农场发展。

第十四条  优先安排专业农场所在村的饮水安全、小流域治理、农村公路等公益性基础设施项目。

第十五条  放宽出资方式、名称和经营场所限制，简化专业农场注册登记和年检手续。

    第十六条 指导专业农场申报名牌产品、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建立农业标准化示范区。

    指导专业农场申办注册商标，培育品牌。

第十七条  优先申报专业农场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和农村土地整治等项目。

经依法批准，专业农场可以使用集体建设用地、未利用土地建设农产品仓库、晾晒场、农机具仓库等生产经营用的

临时建筑物。

第十八条  优先安排专业农场农田水利项目和防汛抗旱资金，建设高标准农田水利示范区。

第十九条  依托专业农场发展畜禽标准化规模养殖的，优先安排畜牧业产业发展项目，并给予政策扶持。

第二十条  专业农场享受国家农机具购置补贴政策。

第二十一条  专业农场遭受自然灾害，可享受国家生产性救灾补助，其农场经营者可享受国家生活救济。

第二十二条  专业农场享受下列税收优惠政策：

（一）销售的自产农产品免征增值税；

（二）从事农林牧渔业项目的所得，可以免征、减征企业所得税；

（三）建设直接为农业生产服务的生产设施而占用林地、牧草地、农田水利用地、养殖水面以及渔业水域滩涂等农

业用地，不征收耕地占用税；

（四）直接用于农、林、牧、渔业的生产用地（不包括农副产品加工场地和生活、办公用地），免缴城镇土地使用

税。

第二十三条  自治州、县（市）人民政府对专业农场政策性保险保费给予补贴，提高专业农场农作物保费标准和

理赔额度。

第二十四条  金融机构允许符合条件的专业农场经营者以林权、农机具做抵押贷款。

第五章  进城定居

第二十五条  自治州鼓励和引导土地流转的农民进城定居，要求进城落户并确有固定住所的，公安部门给予办理

落户手续。

第二十六条  进城定居的农民享受下列待遇：

（一）已参加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继续保留其保险关系，并享受相应的养老保险待遇，没有参加新型农村社

会养老保险的，按照相关规定自愿参加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或者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并享受相应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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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已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可在受益年度内继续享受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待遇；受益年度终了后，可选择参

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或者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并享受相应待遇；

（三）享受技能培训经费减免政策，从事二、三产业发展的，享受《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就业促进条例》和全民创业

各项优惠政策；

（四）子女就学享受市民待遇；

（五）符合廉租住房、公共租赁住房保障条件的，可享受廉租住房、公共租赁住房政策；

（六）符合城市低保条件的生活困难家庭，可享受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待遇；

（七）享有市民的其他待遇。

第二十七条  进城落户的农民继续享有原农村集体经济收益权。

宅基地变为耕地的，其土地使用权不变；已签订承包合同的，由政府给予复垦补贴。

第二十八条  成建制迁到城镇建设新社区的，优先安排城乡建设用地和农村危房改造项目及农村文化、卫生、公

路等公益性基础设施建设资金。

第二十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对在促进专业农场发展工作中作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应当给予表彰和奖

励。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条  农业和其他有关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一级

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的，由自治州人民政府农业主管部门依照有关法律法规进行处理。

第七章  附  则

第三十二条  本条例由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解释。

第三十三条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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